
一审提交电子材料清单

一、提交材料网址信息

网址：rszh.moe.edu.cn

用户名：申请人申请表中提供的个人邮箱

密码：通过资格审核后，人事处告知

注：此网站会不定期维护升级，如遇到无法打开网站的情况，请

先更换浏览器或电脑尝试。多次尝试无果后，请耐心等待系统维护，

过段时间后再行尝试登陆上传。

二、材料目录及要求

（一）相关表格

1. 《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拟调（迁）人员办文备案表》：请严格按

照系统说明，认真如实填报。

2. 《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请严格按照系统说明，认真如实填

报。

（二）附件材料

1. 京内外方干部身份证明：请提供就业报到证书正、反面。

2. 京内方职工关系证明：请提供就业报到证书、与学校或附属

医院签订的在聘期内聘用合同书。如签订过多次聘用合同书，请按时

间顺序依次提供。

3. 京内外方户籍证明：请提供夫妻双方各自的户口本首页、本

人页及变更页，并请根据京内外双方现在的实际情况，变更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服务处所、职业等信息，确保与京内外双方现实情况完全

一致。如有随迁（调）子女的，请提供子女的常住户口卡。

4. 京内方学历学位（职称、职务）证明：请提供最高学历学位

证书、最高职称证书、职务任免等材料。

5. 结婚证：请提供夫妻双方历次婚姻关系证明材料（结婚证、

离婚证或离婚协议、离婚判决）等。结婚证、离婚证需同时提供签证

人签字页、个人信息页（即红章页、照片页）。



6. 京外同意调出函、京内同意接收函

京外方为社会在职人员的：（1）如已在北京工作但档案尚在外地，

请提供京内单位的在职证明、京内拟存档单位出具的档案同意接收函、

京外单位档案同意调出函。（2）如尚在京外工作，请提供京内工作单

位同意接收函（需体现接收京外方工作关系和档案关系）、京外单位

同意调出函。（3）如工作及档案关系均已转移到京，请提供京内工作

单位出具的在职证明、京内存档单位出具的存档证明和京外单位开出

的工作关系转移介绍信、档案转递单等。

京外方为城镇无业人员的：请提供其乡镇（街道）及以上人民政

府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无业证明。

京外方为退休人员的：请提供退休证明材料。

京外方农业人口：以户口本上标注性质确定。

7. 其他：（1）请提供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正反面；（2）如夫妻双

方中任何一方在京有住房，京外方进京后户口须落入房产上，不可落

入单位集体户。且若京内方户口未在此房产的户口上，请提供房产证；

（3）请提供京外方最高学历学位证书。

8. 随迁（调）子女材料：如有随迁（调）子女，请提供随迁（调）

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独生子女证》（准生证或生育服务证）、常

住户口卡（应与调动人在同一户口本上）、在校证明（待业证明、在

职证明）。如涉及再婚情况，应提供丧偶证明或明确离异后关于子女

抚养权归属的、具有合法效力的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等，子

女抚养权变更应经过法院判决程序。如无随迁（调）子女可不提交材

料。

9. 京内方符合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条件的材料：请上传符合

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条件的材料，如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职称聘

任文件、职称证书等。

三、审核要求

1. 上述提交材料请严格按照“一、材料目录及要求”提供，确

保材料真实有效。



2. 提交的电子材料格式应为图片格式，大小控制在 200K以内。

图片所显示的纸质材料内容应平整不折叠，内容须清晰可辨认，材料

方向须正确不颠倒。

3. 提供的各类材料之间逻辑关系须清晰，主要证明材料中姓名、

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等彼此之间须一致，如不一致，需由相关机关

进行更正或开具证明说明。户籍材料中的有关信息如发生变化，要提

前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进行变更。

4. 未按要求提交材料的不予审核通过。

注：为提高审核效率，更快解决两地分居困难，请各位老师根据

上述要求认真准备材料。多次审核仍存在问题的，当月不再审核。


